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陪护公司招采条件及要求
1.乙方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乙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乙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信息化管理软件，每次陪护开单收费全程录入，能做到后台随时查询管理；
4.乙方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乙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承接的服务活动中无不良记录和安全事故发生；
6.乙方营业执照中须具有陪护及护理服务相关的经营内容，持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7.乙方有重庆市范围内三甲医院合作医院经验；（以合同为准）
8.乙方护工公司配有法律顾问，有解决各种纠纷的方案和赔偿能力；
9.乙方护工公司所有护理员均须取得管理部门或相应机构颁发的岗位职业能力证书（护工）或护理员资格证，统一服装，挂牌上岗，男员工年龄不得大于60周岁，女员工年龄不得大于55周岁，五官端正，有爱心和吃苦耐劳精神，有良好的观察能力和沟通能力；
10.乙方项目经理具有医护类职称，有三年以上护工或物业管理工作经历,具有专科以上学历;

11.乙方每年免费为本院住院治疗的三无病人照顾150天（由医务科确定照顾的范围）；
12.乙方为住院部每个科室安排陪护人员，配合科室日常护理工作；

13.乙方陪护价格结合医院实际和当地物价水平，接受医院监督，并明码实价公示每项服务的最高限价（最高限价不得高于市场陪护最高价格）。
14.乙方工作人员不得向病人兜售商品，如尿垫、便盆、洗脸盆、毛巾等。
15.乙方需购买陪护保险，确保陪护质量，保证患者安全，合同期内，护工与病人在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纠纷由乙方负责。
16.乙方在合同期内，不得因与“黑护工”矛盾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及陪护合同正常履行。


